
请各提出意见的潜在供应商应于2026年6月12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将书面意见送至江苏伟业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同时将书面材料的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JSWYFDCxzh@126.com。地址：徐州市云龙区吉田广场B座466室；联系人：陈晓丹；联系电话：19962759196。

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租赁洒水车服务项目
本项目不接受总价超过128.16万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其中不接受单价超过17800元/辆/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人员保险、车辆租赁、车辆年检、车辆保险、车辆维修、车辆用油、驾驶员食宿、培训、售后服务、税金、投标供应商的利润、 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合同履行期限：2年。

三、项目内容
租赁洒水车服务项目，是有效抑制道路扬尘，保持道路清洁的有效措施。为改善国控点周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供应商需配置3辆洒水车，对郭庄片区内道路（郭庄公路、下郭路、金下路、上河路、李庆路、备战路）进行洒水降尘作业，保持道路湿润。采购人负责免费安排车辆停放地点。
四、项目要求 
（一）车辆基本要求

1、车辆行驶牌证齐全有效，车辆为12吨及以上的洒水车。
2、投标供应商拟投入的车辆车况必须良好，车辆须为2023年1月1日后出厂并取得机动车行驶证。
3、投标供应商承担所有租赁车辆的保险费用。投标供应商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提供车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司乘人员责任险等险种的保险单原件，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4、车辆要经过安全部门的审核，确保车辆无故障。

5、设备（车辆）专用原则：供应商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配备相关车辆设备，且承诺投入车辆均为该项目专用车辆，不得用于其他标段或其他项目，且本项目配备的所有车辆设备的所有权属于投标供应商，确保在合同期内能保障足量、合规洒水车投入服务（以购买发票（或租赁合同）及机动车行驶证为准）。‌
（二）驾驶员要求

1、驾驶员要求为公司自有员工，数量3名。要求为实际年龄在50岁以下的驾驶员，驾驶员的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一致，无犯罪记录、无吸毒史、无精神疾病、无传染性疾病、无红绿色盲、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疾病、眩晕症等机动车驾驶职业禁忌症。

驾驶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要求身体健康，无突发疾病，无犯罪记录、无吸毒史、无精神疾病、无传染性疾病、无红绿色盲、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眩晕症等机动车驾驶职业禁忌症。中标后，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驾驶员体检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合同履行期间需按规定为驾驶员缴纳社保。
2、驾驶员需按采购人要求时间上下班，并严格遵守考勤纪律。

3、出车前，要例行检查车辆的水、电、油及其车胎的胎压等性能是否正常（对添加的机油、助力油、制动液和水要保证在正常标线以内），发现不正常时，要立即加补或调整。

4、车辆要安全停靠，且保证车头朝前，禁止在不准停车的路段或危险地段停车。

5、驾驶员要时刻保持手机畅通，遇到突发事件或事故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及车辆调度人员。因特殊情况手机不畅通的，事后一定要说明原因。

（三）车辆作业要求
洒水车作业时间：24小时全天作业

白天：上午8：00至下午18：00；夜间：下午18：00至次日上午8：00。
白天安排2辆洒水车围绕大郭庄片区内道路（郭庄公路、下郭路、金下路、上河路、李庆路、备战路）进行洒水降尘作业，保持道路湿润。上午需围绕道路洒水至少2趟、下午需围绕道路洒水至少3趟（作业时间上午8：00至下午18：00结束）。

夜间安排1辆洒水车用于夜间对国控站点西侧备战路、西北侧李庆路进行洒水降尘作业。夜间需围绕道路洒水至少4趟（作业时间下午18：00至次日上午8：00结束）。

作业范围内如遇消防应急任务或采购人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投标供应商需服从相关安排。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建立项目管理小组，需指定一名负责人和管理小组成员若干，提供车辆场地、办公场所等使用方案，内部管理、设施设备管养等制度。配合协助采购人进行管理。投标文件中应编制《项目管理团队、场所配备方案》。
2、当出现交通事故或意外发生，投标供应商应赶往现场或者相关部门进行处理，采购人协助投标供应商进行处理。

3、因投标供应商车辆本身问题或自然原因导致车辆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投标供应商应当立即更换车辆。

4、租用期间车辆发生故障，投标供应商负责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

5、租用期间，车辆如进行维修、保养或办理手续等需离开工地，投标供应商提前一天向采购人提出，采购人不得拒绝。租用期间，每月维修、保养或办理手续等所用时间不超过 2个工作日；超过2个工作日的，投标供应商需换车提供服务；超过2个工作日且没有换车提供服务的，每超一天，按照平均日租金扣除。

6、服务过程中因中标人责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投标供应商按实际金额赔偿。中标单位工作人员在岗履行职责期间（包括上下班途中），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投标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人道主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投标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投标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租用期间，若因司机操作原因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由投标供应商负责。如因采购人原因造成损失，由采购人负责。如需保险理赔，双方应协助处理。

7、应急、突击、重大活动保障方案。

方案内容中至少提供《重大活动保障应急预案》、《特殊季节性保洁应急预案》、《道路大面积污染应急预案》、《除雪应急预案》、《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8、交接方案：

根据经验及项目特点自行编制。

五、其他要求：见《竞争性磋商文件》附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草案》。
